
浙江农林大学法律服务工作站——每周学法 

浙江出台实施意见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 
 

为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进一步推进教育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本实施意见自2025年10月20

日起施行。具体怎么做？一起来了解. 
 

一、统筹教育和产业融合发展 

统筹布局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资源。将产教融合发展纳入全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区域、产业发展布局规划。支持高

校在工业大县（市、区）、经济开发区（园区）、科创园区等联合

建设一批产教融合平台。打造10所左右特色鲜明、融入地方发展

的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组建一批高水平本科层次职业院校，

高质量推进高职院校“双高计划”建设。 

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学科专业体系。前瞻布局人工

智能、量子信息、未来能源、生命科学、航空航天等未来产业人

才培养，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到2030年，本科及以上理工农医类

专业毕业生占比达到 55%以上。建立人才需求预测预警机制，编

制并动态调整急需紧缺职业（工种）及专业目录。深化高等学校

与历史经典产业“1+1”对接赋能机制。 

完善“四位一体”产教融合推进机制。建立“高校+平台+企

业+产业链”的结对合作机制，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省

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聚焦省重点产业，分别牵手一家重点企业和

一个重点产业链。支持学校、企业、行业共建学科专业，共同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 

二、推进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将劳动实践融入基础教育。鼓励职业院校、普通高校、行业

龙头企业等实验实习实训基地向中小学开放，组织开展专家学者、

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 

加强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设。推广“产业教授”“科技副总”



机制，实现“百名博导带团队进企业研究院、百家企业研究院带

项目进高校”目标。推行“企业设岗、教师揭榜”双向选择机制，

将实践成果作为职称评聘的重要依据。将产教融合型教师培养纳

入“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学校的重点任务。按规定落实科技

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开展长学制、专业化、科技应用型

技能人才培养，鼓励科研机构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完

善职业院校人才多样化成长渠道。完善应用型本科高校和高等职

业院校单独考试招生、免试录取技能拔尖人才的招生办法。 

三、促进产教供需对接 

畅通产教供需对接渠道。建立地方政府对接高校、高校对接

企业，促进地方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促进高校内涵建设水平提

升的“双对接、双促进”机制，健全高校省市共建、部门共建机

制。支持行业组织制定深化产教融合工作计划，参与制定学校专

业建设规划。 

组建培育一批产教融合平台。推动学校、企业、科研机构等

组建代表性产教融合联盟。建成20个装备水平国内一流、产教深

度融合的实验实习实训基地。组建 100 个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的现代产业学院和 100 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打造 30

个与市级优势产业相适应的市域产教联合体，支持产业集聚度高

的县域打造50个县域产业学院。建设若干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四、完善产教融合政策支持体系 

落实财政收政策。各级财政保障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技工

教育财政投入，完善生均拨款制度，加大重点学科专业支持力度。 

落实土地政策。企业投资或与政府合作建设职业院校、高等

学校的建设用地，按教育用地管理，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

可通过划拨方式供地，鼓励企业自愿以出让、租赁方式取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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